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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－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

賽晶電力電子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近期通過了《董事會成
員多元化政策》（「《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》」）的決議。

1 含義

《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》是本公司董事會為實現成員多元化而採取的原則和措施。

2 目的

《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》的制定旨在通過董事會成員多元化以豐富董事會管理技
能、經驗及多樣性的觀點，以提升本公司的管理質素及業績表現。

3 政策要求

董事會成員之任命應以用人唯才為原則，並在甄選時考慮及均衡董事於年齡、性
別、教育和文化背景、專業技巧，行業經驗、獨立性等方面之分別以達致多元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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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監察與�報

董事會提名委員會（「提名委員會」）監察《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》的執行，並每年於
本公司《企業管治報告》中�報。

5 檢討《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》

提名委員會檢討《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》，並在認為需要時向董事會提出修訂建
議，供董事會考慮及批准。

6 披露《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》

《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》登載在本公司網站上供公眾查閱。

《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》的摘要及為執行《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》而制定的可計量
目標和達標進度將每年在本公司《企業管治報告》內披露。

承董事會命
賽晶電力電子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項頡

香�，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項頡先生、龔任遠先生、岳周敏先生及黃向前先生，非執行
董事為葉衛剛先生及黃灌球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毅先生、李鳳玲先生及陳世
敏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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